
國立中央大學校友總會 函 

會  址：320 桃園縣中壢市中大路 300 號

國立中央大學校史館 3 樓 

立案字號：台內團字第 9025926 號 

聯 絡 人：駱季青 

聯絡電話：(03) 4227151ext.57042 

電子信箱：ncu57432@ncu.edu.tw 

受文者：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5年 4月 7日 

發文字號：中大友字第 1050325002函 

 

主 旨：檢送本會第七屆 105年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1 份，請 鑒核。 

說 明：附件名稱如後： 

一、 本會第七屆 105 年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。 

 

正本：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

副本：中華民國國立中央大學校友總會 

 

中大校友總會理事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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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中央大學校友總會第七屆 105 年度

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

時  間：中華民國 105年 3月 25 日（五）晚間 6:30-8:30 

地  點：國立中央大學游藝館國際會議廳 

出席人員姓名： 

理事：林裕偉、沈定緯、盧玉璜、羅一傑、孫思優、葉天降、林沛練、方永城、

黃瑞志、陳文富、蔣逸儒、張涵郁、陳世晃、鄭國興、譚安宏，共 15

人 

監事：姚振黎、涂秀伶、鍾鼎國、楊閔盛、胡淑貞，共 5人 

缺席人員姓名：無 

請辭人員姓名 

理事：王 隆、古明芳、蕭述三、林為洲、共 4 人（2月 20 日屆滿，於會議

前請辭，理事應到人數修訂為 29 人） 

請假人員姓名： 

理事：曾世明、李鍾熙、施義芳、王信偉、詹耀裕、鄭美瑄、蔡明高、吳昇旭、

林詩仁、胡賜益、黃正忠、董景翔、傅國珍、聶建中，共 14 人 

監事：曾世彬、朱泰良、徐志恆、張家瑞、楊立人，共 5人 

列席人員： 

中央大學主任：陳介豪 

中央大學助理：駱季青 

中央大學助理：劉芝秀  

中央大學助理：陳思儒 

中大服務實習：陳奕全 

中大服務實習：王熙涵 

 

主  席：林裕偉理事長            記錄：駱季青 

主席致詞： 

感謝各位理監事熱心出席今年度 105 年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。年初因應

台南地震災情，本會延期改選第八屆理監事，而今謹就推展本會第八屆理

監事選舉，特地召開本次會議。敬請各位提供寶貴建議，共同協助推展校友

總會第八屆理監事選舉。謝謝大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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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事項： 

（一）理事會工作報告：略。 

（二）監事會監察報告：略。 

討論提案： 

案由一：因應台南地震災情，本會延期改選第八屆理監事，提請鑒察。 

附 件：中大友字第 1050305001 號函 

提案者：校友總會會務報告 

說 明：依據選舉罷免法，本會延期改選第八屆理監事，需於理監事任期屆

滿一個月內報內政部核准。 

決 議：本案閱後通過。改列為本次理事會工作報告。 

 

案由二：本會第八屆理監事選舉，擬採通訊方式辦理，提請核議。 

附件一：國立中央大學校友總會理監事通訊選舉辦法（草案） 

附件二：國立中央大學校友總會組織章程 

提案者：校友總會會務報告 

說 明：依據本會章程第十五條……理事、監事得採用通訊選舉，但不得連

續辦理。通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通過，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。 

決 議：本案暫緩。 

臨時動議： 

案由一：於今年校慶活動日辦理第八屆理監事選舉。 

提案者：理事葉天降 

說 明：本案因應｢案由二｣之討論摘要，如擬採行通訊選舉，宜謹慎修訂

〈國立中央大學校友總會理監事通訊選舉辦法（草案）〉條文，考

量其時效性與施行難度，因而提案臨時動議，於今年校慶活動日，

辦理第八屆理監事選舉。提請討論。 

決 議：本案經討論後通過。於今年校慶活動日（105 年 5 月 28 日）在母

校中央大學辦理第八屆理監事選舉。 

散會（晚上 08:30） 

附件：無 


